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关于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食堂服务外包项目
采购比选公告

一、项目概况：
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金桂街15号，员工餐厅面积约300平方米，现有职工约130人。（以上情况以实地踏勘数据为准）。
二、项目名称：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食堂服务外包项目。
三、项目最高限价（采购控制价）：260000元。
四、服务内容
（一）运营基本情况
1.采购人提供设施、设备情况：水、电、气、厨房、包厢、仓库、储藏室、洗菜池、洗碗池等设施齐全。机关食堂现有1台冰箱，1台蒸汽机，1孔灶炉，1台消毒柜，碗筷、厨具等。食堂设有餐桌、餐椅、柜子等。
2.服务范围：机关食堂仅满足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用餐，不得对外经营。
3.服务标准：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人提出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管理和服务。
4.设备维修和购置：水电燃气费及设备购置更新或维修由采购人负责。
5.所有粮油、副食、肉类、蔬菜、水果、调味品等食材的采购供应由采购人自行提供。
（二）用餐标准及要求
1.用餐要求：供应商提供午餐、晚餐。
2.服务要求：
2.1午餐：就餐时间为11：30-13：00。提供米饭、荤菜二道、素菜二道、汤菜一道。
2.2晚餐：就餐时间为17：30-18：00。提供米饭、荤菜二道、素菜二道、汤菜一道。
2.3会议活动等接待用餐，采购人管理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确定餐标。
3.一周内，每天的菜品不同样，保证菜品的新鲜、多样和不同口味。
（三）人员配置及要求
1.人员配置：人员配置≥3人，其中厨师≥1人，其他服务人员≥2人。服务期间如遇人员变动需告知采购人后勤保障部门，确保岗位不空缺、服务不中断，皆须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
2.人员要求：
①厨师：身体健康，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
②其他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
（四）食堂管理及服务要求
1.供应商负责食堂所有的安全管理工作。所有设施设备使用必须做到规范操作。注意防火、防盗、防人员跌倒等，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的安全不良事件所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由供应商全权承担。
2.供应商在食堂经营期间，应坚决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五、服务要求
1.服务地点: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内，请供应商自行到现场查看。
2.合同履行日期:2025年12月23日——2028年12月22日，具体开始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合同采取一年一签方式）
3.结算方式:中选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开具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采购人按季度转账的方式支付结算，每年度的项目服务费共分为四个季度进行结算。
4.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选供应商协商，在签订采购合同时进行约定。
六、比选文件获取时间、方式及报名需要
1.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6日。
2.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6日17:00（北京时间）。
3.文件获取方式：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官网免费获取采购文件，不再单独提供纸质采购文件。
4.报名方式及需要的资料：报名采取网络邮箱报名方式。以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并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单位介绍信（加盖单位公章且在有效期内）、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盖公章的PDF电子版一起发送到邮箱2803655902＠qq.com。纸质报名资料，随同比选申请文件（密封）在比选时间、地点现场递交。
七、比选文件要求
1比选文件组成
1.1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1.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亲自参加比选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不亲自参加比选而委托代理参加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法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1.3报价函（加盖公章）；
1.4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可以承诺函的形式提供，格式自拟）：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5供应商认为应提交的其它材料。
2参加本次比选的供应商应准备2份比选申请文件（1正1副）。
八、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1.比选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7日10时(北京时间），于截止时间前当天递交。
2.比选文件提交地点：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办公区会议室。

九、比选时间和地点
比选递交截止时间（比选时间）和比选申请人递交地点（比选地点）公开比选，所有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不予接收。如递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或者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则本项目作流标处理，将重新组织比选。
十、联系方式
采购人：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金桂街15号
联系人：金女士
电  话：1998084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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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分因素及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权重
	评分依据

	1
	报价
	10分
	（1）报价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无效，未超过采购预算控制价的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2）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比选申请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有效最低报价／报价)×10

	2
	供应商实施能力
	30分
	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已完成的与本项目内容相类似的成功案例。每提供一项案例5分，最高得30分。按照下述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合同复印件，包括合同金额、买卖双方名称及盖章、服务内容。

	3
	服务方案
	40分
	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分，包含但不限于：①服务内容②人员配置及要求③食品卫生管理要求④餐具、炊具和设备管理要求⑤应急管理要求等。
以上内容完整齐全、描述清晰具体、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30-40分；
以上内容完整齐全、描述较清晰、一般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20-30分；
以上内容不够完整、描述不够清晰、不太满足项目实际需求的得0-20分。

	4
	人员配置
	20分
	（1）专职厨师：身体健康，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职业道德和素养，厨艺佳，擅长各类菜肴的烹制，有食堂服务管理经验。得10分。
（2）其他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年龄≤60岁。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职业道德和素养。得10分。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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